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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51/619/Add.2)通过] 

51/91. 有效促进 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 

       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大会, 

    回顾其 1992年 12月 18日第 47/135号决议,及其后关于 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

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的各项决议, 

    关注许多国家爆发的涉及少数群体的争端和冲突更加频繁和严重,往往造成悲惨后果,并

且关注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特别容易因人口迁移 难民流动和被迫搬迁等原因而流离失所, 

    认为增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有助于政治和社

会稳定与和平,并丰富这些人所居住国家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 

    注意到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已于 1996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3日举行了第二届会议,并将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确认联合国可在保护少数群体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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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申各国有义务按照 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确保属于少数群体的人不受任何歧视并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地充分有效行使所有人权和基本

自由; 

    3.  敦促各国和国际社会促进和保护宣言所载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

体的人的权利,包括通过促进他们充分参加社会的政治 经济 社会 宗教和文化生活,充分

参与本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 

    4.  确认尊重人权并由各国政府和在少数群体之间促进理解和容忍,对于保护和促进属

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至关紧要; 

    5.  敦促各国酌情采取一切必要的宪法 立法 行政及其他措施,促进和实施宣言所载各

项原则; 

    6.  呼吁各国酌情作出双边和多边努力,以便按照宣言保护其国内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

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7.  吁请秘书长,应有关国家政府的请求,提供关于少数群体问题的合格专门知识,包括

预防和解决争端,以协助解决涉及少数群体现有或潜在的各种情况; 

    8.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促进和保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方面的工作,

并吁请他在其职权范围内促进宣言的执行,并继续为此目的与有关国家政府进行对话; 

    9.  请高级专员继续努力,对于处理少数群体问题的联合国计划署和机构在有关促进和

保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的活动方面改善协调和合作; 

   10.  敦促所有条约机构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适当注意促进和保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

利; 

   11.  吁请各国继续按照有关公约的规定,在其提交条约机构的报告中列入关于促进和保

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方面所采取措施的资料; 

   12.  吁请人权委员会的所有特别代表 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继续在其各自任务范围内注

意涉及少数群体的状况; 

   13.  鼓励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继续协助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

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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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请秘书长在题为 人权问题 的项目下,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

提出报告  

 

1996年 12月 12日 

第 82次全体会议 

 

 

 

 

 


